关于推荐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
裁判员、监督员的通知（节选）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有关单位：
　　为进一步提升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（以下简称“大赛”）办赛质量，确保大赛公平、公正和健康有序开展，根据《关于公布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拟设赛项的通知》，现启动2017年大赛裁判员、监督员推荐工作。具体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裁判员推荐
　　（一）推荐要求
　　1．推荐单位包括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及2017年各拟设赛项申办单位。
　　2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结合本地区职业院校开设专业现状，针对2017年各拟设赛项，在职业院校、本科院校范围内推荐裁判员。
　　3．2017年大赛各拟设赛项申办单位，以赛项为单位，须按照不少于所需裁判员200%的数量推荐裁判员和1名裁判长。推荐的裁判员应遵循院校、地区合理分布的原则。
　　（二）裁判员基本条件
　　1．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，严守竞赛纪律，服从组织安排，责任心强。
　　2．具有高级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
　　3．具有两届及以上省级或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执裁经验，熟悉赛项所涉及职业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。
　　4．从事赛项所涉及专业（职业）相关工作5年及以上，具有丰富的考评工作经验，能够独立进行评判和评价工作，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。
　　5．自觉遵守《大赛专家与裁判工作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章制度。
　　6．年龄原则上应在65周岁以下，身体健康，无任何违法违纪记录，且获得工作单位支持，能在规定时间内到岗，并按要求完成指定裁判工作。
　　二、监督员推荐
　　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针对2017年拟设赛项，推荐大赛监督员。监督员基本条件如下：
　　1．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，遵纪守法、作风正派、工作负责、原则性强。
　　2．熟悉大赛政策与制度，具有5年以上管理工作经验，具备赛项监督所需的沟通与管理能力，能够独立开展工作。
　　3．自觉遵守《大赛赛项监督与仲裁工作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章制度。
　　4．本人自愿，工作单位支持，能在规定时间内到岗，按要求完成指定监督工作。
　　5．年龄原则上应在65周岁以下，身体健康。
　　三、推荐程序
　　(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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